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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 检 报 告 

样品信息 

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

委托单位 义乌市畅之商贸有限公司 

委托单位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柳青三区 15 幢 6 单元 2楼 204 室（自主申报） 

样品名称 婴儿腰凳 样品数量 1 

型号/款号 1008 品牌名称 沁护 

材料成分 详见检验结果 样品描述 完好 

委托样品链接 / 

样品送达日期 2019 年 03 月 08 日 检验周期 
2019 年 03 月 08 日至 2019

年 03 月 12 日 

 

样品照片    

  

样品照片 样品照片 

＊           ＊           结束           ＊           ＊ 

正本（电子） 

ORIGINAL（ELE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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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号码（No. ）: 01061900003013 

日    期（Date）: 2019 年 03 月 12 日 

 

检验信息： 

检验项目 
成分/耐水色牢度/耐酸汗渍色牢度/耐碱汗渍色牢度/耐干摩擦色牢度/耐湿摩擦

色牢度/耐唾液色牢度/甲醛/异味/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/附件及其他要求 

检验/判定依

据 

FZ/T 01057.1～5-2007     GB/T 2910.1～24,     101-2009 

GB/T 5713-2013     GB/T 3922-2013     GB/T 3920-2008      

GB/T 18886-2002    GB/T 2912.1-2009     

GB 18401-2010     GB/T 17592-2011    GB 31701-2015     

GB 31701-2015《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》A类 

评定 
以下相关结果符合 GB 31701-2015《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》A 类

规定。 

备注： 

1、本报告仅电子版正本有效，副本及复印件无效； 

2、检验结果仅对来样负责，复印件未重新加盖红章无效； 

3、附件 1：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检测结果。 

*          *          *          *          * 

 

 

 

授权签字人（检验证书专用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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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号码（No. ）: 01061900003013 

日    期（Date）: 2019 年 03 月 12 日 

 

检验信息： 

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限 量 单 位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

纤维含量 

(蓝绿色面料) 

FZ/T 01057-2007 

GB/T 2910-2009 
/ % 棉：100 / 

耐水色牢度 

(蓝绿色面料) 
GB/T 5713-2013 

变色：≥3-4 级 4-5 
符合 

沾色：≥3-4 级 4-5 

耐酸汗渍色牢度

(蓝绿色面料) 
GB/T 3922-2013 

变色：≥3-4 级 4-5 
符合 

沾色：≥3-4 级 4-5 

耐碱汗渍色牢度

(蓝绿色面料) 
GB/T 3922-2013 

变色：≥3-4 级 4-5 
符合 

沾色：≥3-4 级 4-5 

耐干摩擦色牢度

(蓝绿色面料) 
GB/T 3920-2008 ≥4 级 4-5 符合 

耐湿摩擦色牢度

(蓝绿色面料) 
GB/T 3920-2008  ≥3 级 4 合格 

耐唾液色牢度

(蓝绿色面料) 
GB/T 18886-2002 

变色：≥4 级 4 
符合 

沾色：≥4 级 4-5 

甲醛 

(蓝绿色面料) 

GB/T 2912.1-2009 

方法检出限：20mg/kg 
≤20 mg/kg 未检出 符合 

可分解致癌芳香

胺染料 

(蓝绿色面料) 

GB/T 17592-2011  

方法检出限：5 mg/kg 
≤20 mg/kg 

未检出 

（详见附件 1） 
符合 

异味 GB 18401-2010 无 / 无 符合 

*          *          结束          *          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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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号码（No. ）: 01061900003013 

日    期（Date）: 2019 年 03 月 12 日 

检验信息： 

＊           ＊           结束           ＊           ＊ 

检验项目：附件及其他要求 

检验标准：GB 31701-2015 

条款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判定 

4.4.1 可能被婴幼儿抓起咬住的附件的抗拉强力要

求 

上下件连接处：钮

扣（2个母扣、4个

公扣）、拉链（2条）、

锁扣（5个），部件

附着力 70N，>10s 

肩带-连接扣（4

个），部件附着力

70N，>10s； 

后腰部的锁扣为

较大附件，不考核。 

合格 

4.4.2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所用附件不应存在可

触及的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 

无锐利尖端和锐利

边缘 合格 

4.4.3 婴幼儿及儿童服装的绳带要求 样品非服装产品，

不考核 
/ 

4.5.1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的包装中不应使用金

属针等锐利物 

无遗留物 

合格 

4.5.2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上不允许残留金属针

等锐利物 

无遗留物 
合格 

4.5.3 对于缝制在可贴身穿着的婴幼儿服装上的耐

久性标签，应置于不与皮肤直接接触的位置 

样品非服装产品，

不考核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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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号码（No. ）: 01061900003013 

日    期（Date）: 2019 年 03 月 12 日 

 

附件 1： 

 

 

检 验 项 目 标准 

要求 

检验 

结果 

单项 

判定  中文名称 化学文摘编号 

可分 

解致 

癌芳 

香胺 

染料 

（mg/kg） 

4-氨基联苯 92-67-1 

禁用 

（≤20） 

未检出 

合格 

联苯胺 92-87-5 未检出 

4-氯-邻甲苯胺 95-69-2 未检出 

2-萘胺 91-59-8 未检出 

邻氨基偶氮甲苯 97-56-3 未检出 

5-硝基-邻甲苯胺 99-55-8 未检出 

对氯苯胺 106-47-8 未检出 

2,4-二氨基苯甲醚 615-05-4 未检出 

4,4′-二氨基二苯甲烷 101-77-9 未检出 

3,3′-二氯联苯胺 91-94-1 未检出 

3,3′-二甲氧基联苯胺 119-90-4 未检出 

3,3′-二甲基联苯胺 119-93-7 未检出 

3,3′-二甲基-4,4′-二氨基二

苯甲烷    

838-88-0 未检出 

2-甲氧基-5-甲基苯胺 120-71-8 未检出 

4,4′-亚甲基-二-（2-氯苯胺） 101-14-4 未检出 

4,4′-二氨基二苯醚 101-80-4 未检出 

4,4′-二氨基二苯硫醚 139-65-1 未检出 

邻甲苯胺 95-53-4 未检出 

2,4-二氨基甲苯 95-80-7 未检出 

2,4,5-三甲基苯胺 137-17-7 未检出 

邻氨基苯甲醚 90-04-0 未检出 

4-氨基偶氮苯
1
 60-09-3 未检出 

2,4-二甲基苯胺 95-68-1 未检出 

2,6-二甲基苯胺 87-62-7 未检出 

注：1.如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中检测到苯胺和对苯二胺，可能是 4-氨基偶氮苯分裂所致，将进一步根

据 GB/T 23344《纺织品 四氨基偶氮苯的测定》进行检测。  

2.“未检出”是指表中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浓度≤5mg/kg；表中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浓度>5mg/kg 以实

际值表示。 


